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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确认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广州智

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现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续聘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事前审查，我们认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该所自 2005 年起至 2017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在历年的审计中，其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严谨敬业、认真履行

职责，出色完成了公司的审计工作。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一致

同意继续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

构，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补充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的事前确认意见 

（一）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

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二）我们认为： 

1、公司关联方——广州瑞明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广东电力市场交易基本原

则》的关规定，在符合节能排减的原则前提下进行发电权交易，委托公司控股专业

售电孙公司就其发电权交易提供专业服务并委托销售电力，公司控股孙公司按市场

化原则收取服务费用，是国家电力政策改革后出现的新型业务。经核查，不会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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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业务不会对公司经营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对公司业

绩构成重大影响。 

2、关联方——控股股东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

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支持公司发展，未收取担保费用。利于公司业务经

营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2019年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根据市场化原则而运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补充确认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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